
 

 
502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 

用，可謂相當寬鬆。這些都代表房地合一稅的稅基其實有限，算是「輕稅」。因此，取得

房屋、土地所有權「後」，繳納的房屋稅、地價稅、管理費、清潔費、金融機構借款利息

等，屬使用期間的相對代價，不得列為費用減除，也是公平合理。 

四、持平而論，上述成本和費用的認定尚屬嚴謹，其實和「日出條款」有關，因為新制課徵對

象僅限自明年起交易的房屋與土地，包括 103 年 1 月 2 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兩年以內

的房屋、土地，或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的房屋、土地。換言之，多年前取得或持有多

年者，都不適用新制，繳納土地增值稅和房屋交易所得稅都是依照既有稅制規定，沒有成

本、費用認列問題。而適用新制者，這些交易資料都是在實價登錄之後，或是 105 年之後

取得者，納稅人為了確保自身權益，無論如何都會保存相關支出證明，上述正面表列的支

出證明文件之認定應無爭議。這或許也是當初財政部為了避免太多稅務上的爭議或訴訟，

訂定日出條款的理由。 

五、此外，由於外資炒房形式並不侷限於在台銷售房地產，為防杜外資或假外資透過控股公司

名義，將在台交易房產所得以海外股權交易方式規避房地合一稅，對於營利事業之總機構

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資本總額過半數的中華民國境外公司之股

權，該股權的價值 50%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其股權交易所得額，

也按境外之營利事業在台銷售不動產的稅率及申報方式納稅。關於股權持有期間、持有股

權比例的認定、境內房地價值占該境外公司股權價值比例的認定、所得計算方式等也都有

具體的規定，或可抑制外資炒房的誘因，進而有助於房市的穩定。 

（一四五）本院許委員淑華，為了提升交通安全與機車駕駛整體品質，

交通部宣布將從二○一五年年底開始，輕型機車除了筆試之

外，還要加考路考才能上路。同時交通部在七月增加機車路

考一般項目，包括兩段式左轉、變換車道等反映行車情況、

交通設施與法規內容的真實道路情境。我們對於這些項措施

給予高度肯定，同時再度呼籲機車考照過程納入筆試、路考

之外，其內容也必須能夠融入新法新政與交通管理措施，讓

準備上路的駕駛人有更充分的準備。除了機車之外，小汽車

考照內容也應進行合理的提升與改革。爰此，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考照制度一直被批評太過僵化與古板，未能嚴格把關，過去輕型機車不用路考已經造

成許多不幸。而以這次把機車「兩段式左轉」交通法規納入路考項目而言，就顯現我們駕

照的主管單位遲了近三十年才將機車基本運行的規章措施納入路考。該「兩段式左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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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近三十年，而配合這項措施還有道路的標誌、標線的劃設。就三十年前的道路情況而言

，就是一項新法規與機車管理制度變革，照理講早就該納入路考範圍。又如路口汽車車道

前的「機車停等區」，早在廿年前就已經在台北市推廣試辦，接著在全國普遍設置，然而

此「機車停等區」就如同「兩段式左轉」管理規則一樣，新的重大變革與交通設施，並未

融入路考內容。事實上，此類「機車停等區」的設置不僅直接與機車安全與路口紓解效率

有關，亦和小汽車在路口相關駕駛行為有關。為了達到汽機車駕駛人能相互尊重，這些基

於交通安全的管理措施與法規以及重大交通管理的變革，都應當在考照過程中予以納入，

使得我們汽機車駕駛人均能透過嚴格而合理考照過程，能夠具有充分的知識與技能安全上

路。 

二、另一值得納入路考內容的設計是有關「防禦性駕駛」概念，其基本的思維係交通安全的維

護單靠自身遵守交通規則是不夠的，必須還要主動採取各種措施，為可能發生的行車危險

狀況預作準備。例如，開車或騎乘機車接近停等在路邊的公車時，應當減速，預防有乘客

可能從公車前方穿越街道，又如在路口綠燈始亮時，不要急忙衝出路口，在確認橫向紅燈

路口沒有車輛與行人穿越後再起步。這些主動降低風險的防禦性駕駛行為，可以透過很好

的課程設計，展現在一般駕駛訓練、考照筆試以及路考的項目中，讓民眾領取汽機車考試

駕照後，均能具備「防禦性駕駛」的知識，以期降低肇事的風險、提升自己和其他各類用

路人的交通安全。 

三、總之，交通部基於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之必要，已決定提高輕型機車考照門檻，並對路考內

容進行提升與改革，社會應給予高度肯定。我們期盼公路總局能進一步全面地檢討汽車、

機車考照內容，將新的道安規則、交通管理措施以及防禦性駕駛概念，經過更周詳的課程

設計納入路考範圍，使得「考」、「用」合一，讓每位獲得合法駕照的民眾都能安全有序

上路。 

（一四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主計總處日前發布國民所得概估統計

，第 2 季的經濟成長率為 0.64%，較 5 月預測數 3.05%減少

2.41%。台灣經濟下行已極其嚴重，如果繼續惡化，就可能影

響大家的收入與消費能力。現在必須扭轉社會氛圍，營造有

利的營商環境，大力招商引資，並以政府之力，進行公共建

設，上下一心拚經濟。面對中國大陸供應鏈在地化的崛起，

及國際經濟情勢超強的逆風，台灣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在所難

免。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主計總處上周五發布國民所得概估統計，第 2 季的經濟成長率為 0.64%，較 5 月預測數


